国家税务总局防城港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防市税稽处〔2025〕74号

​​​​​​​​​​​​​​​​​​​​​​​​​​​​​​​​​​​​​​​​​​​​​​​​​​​​

广西同信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600MA5KCFML2G）：

我局于2025年 7月21日至2025年11月10日对你公司（地址：防城港市港口区凯乐路北侧绿色家园第三单元302号房）2016年6月20日至2016年12月31日取得的已被证实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涉税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一）取得已证实虚开发票情况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盐城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发来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的内容和线索，已证实由滨海县固诚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给你公司的发票代码为3200162130，发票号码：06925204-06925205共计2份，金额共计1753846.16元，税额共计298153.84元，价税合计：2052000.00元，以上总计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

经检查发现，上述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你公司已于2016年8月进行增值税进项抵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第191次常务会议通过）第九条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的规定，你公司取得上述2份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

（二）增值税

将你公司上述取得的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于认证当期作进项税额转出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第191次常务会议通过）第四条的规定，经计算，你公司2016年8月应补缴增值税198903.07元、2016年9月应补缴增值税99250.77元，以上合计298153.84元。
城市维护建设税

根据增值税调整情况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国发〔1985〕19号）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你公司城市维护建设税适用税率7%。经计算，你公司2016年8月应补缴城市维护建设税13923.21元、2016年9月应补缴城市维护建设税6947.55元，以上合计20870.76 元。

教育费附加

根据增值税调整情况及《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国发〔1986〕50号）第二条、第三条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2005）》（2005年8月20日国务院令第448号）的规定，教育费附加征收率3%，经计算，你公司2016年8月应补缴教育费附加5967.09元、2016年9月应补缴教育费附加2977.52元，以上合计8944.61元。
地方教育附加

根据增值税调整情况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桂政发〔2004〕1号）第五条第一项和《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我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桂财综〔2011〕13号）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地方教育附加征收率2%，经计算，你公司2016年8月应补缴地方教育附加3978.06元、2016年9月应补缴地方教育附加1985.02元，合计5963.08元。

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你公司2016年进项税额抵扣统计表、国家税务总局盐城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发来的协查函及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增值税申报表。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

（一）你公司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进行虚假纳税申报，造成2016年少缴纳增值税298153.84元、城市维护建设税20870.76 元，合计少缴税款319024.6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你公司上述行为定性为偷税，向你公司追缴上述少缴的税款及滞纳金。

（二）根据《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国发〔1986〕50号）第二条、第三条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2005）》（2005年8月20日国务院令第448号）的规定，追缴你公司2016年少缴的教育费附加8944.61元。

（三）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桂政发〔2004〕1号）第五条第一项和《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我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桂财综〔2011〕13号）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追缴你公司2016年少缴的地方教育附加5963.08元。
以上共补税费款333932.29元。

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防城港市港口区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9号）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防城港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二Ｏ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